表9 　結案通知表

請於15日前填妥本表後，將副本e-mail或傳真並將正本寄送至普仁基金會後來電確認。
	本校與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合作辦理「大手拉小手」助學計畫，
本校受助學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因下列因素提出終止補助。
（案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此致

財團法人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終止補助事由：

□學生家庭經濟狀況改善或已接受其他經濟補助足以支用者。
□學生自願放棄本會補助者。

□學生未繳或遲繳心得、未依規定領用助學獎學金或無意願從事志工服務者。
□學生休學或轉學等已無學校學籍者。(轉學者請備註轉學學校等相關資訊)
□學生其他事由經學校評估應停止補助者（請詳述原因）。

	說明： 



	學校名稱：

	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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